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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3月12日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
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》，国家主席习近平签
署主席令公布，2026年7月1日起施行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》
从制度上、法律上保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
领导，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
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，采用“序言+7章”的体
例，共65条。

促进民族团结进步，铸牢中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推进中华民
族共同体建设，推动实现中华民
族伟大复兴。

立法目的

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

立法根据

构筑共有精神家园

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深化爱国
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教育，引导各族群众弘
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
核心的时代精神，坚定对伟大祖国、中华民族、中
华文化、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。

●开展中国共产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
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、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，
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、历史观、民
族观、文化观、宗教观。

●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弘扬革命文化，传
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
化认同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。

●全面推广普及国
家通用语言文字。任何
组织和个人不得妨碍公
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
语言文字。

促进交往交流交融

●统筹经济社会发
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，
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
设，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
学、共建共享、共事共乐
的社会条件。

●加强民族地区之
间、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
之间人口流动服务平台
的共建和信息的共享，增
强协作能力，提高跨区域
政务服务的便利化水平。

●任何组织和个人
不得以文字、图片和音视
频等方式，制作和传播含
有民族仇恨、民族歧视等
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
的信息。

推动共同繁荣发展

●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支持民族地
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、全面融入国家
发展战略、提升自我发展能力，加快
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，推进各民族共
同富裕，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
义现代化。

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，完善区域
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
政策，健全对口支援、东西部协作等
帮扶协作机制。

●支持民族地区结合区域主体
功能定位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在维护
国家边疆安全、资源能源安全、粮食
安全和生态安全等方面担起使命责
任、充分发挥作用。

●统筹推进兴边富民、稳边固
边，鼓励支援边境地区建设，推进基
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，改善边
境村落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。

●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、政府依法管理、统一战线工作部门
牵头协调、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、各部门通力合作、全社会共同参
与的民族工作格局，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。

●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，加强组织协
调和基层治理力量，强化科技支撑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。

●违反本法规定，破坏民族团结进步，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
共利益的，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。

保障与监督

法律责任

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有关规定，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，由县
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及时予以制止、责令改正，并依法
给予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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